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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信院教函〔2024〕13号
关于做好2024年春季学期开学教学准备工作的通知

各教学单位、全体师生：
为确保2024年春季学期教学工作顺利开展，结合我校教学实际，现就本学期学生开学教学准备工作通知如下：
一、教学时间
按照学校工作安排，本学期教学从2024年2月26日正式上课至6月28日，共18周。
二、做好开学前教学各项准备工作
（一）上好开学第一课。请各教学单位认真组织教师教学工作，确保每位教师充分准备，以最佳状态投入到新学期教学工作中，上好“开学第一课”。具体要求如下：
1.落实授课教师是否已经到位，尤其要关注首次踏上泉信讲台的教师。如不能准时到位的请相关教学单位及时提出补救措施，并报教务处备案。开学第一周若无特殊情况，不得调课。如确需调课，请相关教学单位签署意见后报教务处审批。
2.各学院分管教学的领导会同教学秘书及时提醒新学期首日有课的教师，带齐教学资料，提前到授课教室，再次检查、调试多媒体设备，保证教学顺利开展。
3.进一步完善学校、学院领导开学第一天听课、巡课制度。学校领导的听课由质管处协同教务处安排，学院领导的听课由各学院自行安排，各教学单位将学院领导听课的安排汇总表2月25日前报教务处（见附件1）。成立学校层面开学第一课巡查组，巡查开学第一课开课情况，及时通报巡查中发现的问题。联系人：上官朝阳（电话：13788827834）
4.注重师德师风。各教学单位要引导广大教师要从第一节课起，始终保持有明确的教学目标，端正的教学态度，良好的教学状态，高尚的道德风范，以身作则，做学生锤炼品格的引路人、学习知识的引路人、创新思维的引路人、奉献祖国的引路人。
（二）做好课堂教学准备工作。任课教师应充分做好各项教学准备工作，以良好的精神面貌迎接2024年教学工作。鼓励每位教师根据新质生产力发展和“新工科”“新文科”的建设要求，更新教学理念、优化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努力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水平。
（三）及时掌握师生返校情况。各教学单位在师生返校后，及时统计学生返校、任课教师报到情况，准确了解课程开设情况，如存在本学期应开课程不能如期开设的情况，教学任务承担单位需在开学一周内提出解决方案，并填写附件2《2024年春季学期未能如期开设课程统计表》报教务处按相关程序处理。联系人：上官朝阳（电话：13788827834）。
（四）核查师生上课课表。教学单位教务相关负责人须通知师生及时通过“教务系统”查看、确认本学期本人课表。各教学单位务必与第一周，特别是第一天有教学任务的教师进行联系和确认。
（五）统计上学期成绩提交情况。各开课单位须在2月26日前汇总上学期各课程成绩单的提交情况。未能提交成绩的课程需要作缘由详细说明，注明计划完成时间，并填写《2023年秋季学期未按时提交成绩情况说明》（见附件3），由教学院长签字盖章后提交教务处。各教学单位应自行检查教学档案的提交与归档情况，保质保量完成教学档案的收集与整理。联系人：黄春才（电话：13799530068）。
（六）落实学籍异动通知。学生因各种原因所在班级有异动的，返校当天（2月24、25日），携带身份证或学生证原件，到所在二级教学单位教学秘书处正式报到，履行相关手续，并协同教学秘书在一周内做好课表调整、学分认定等工作。联系人：张冰兰（电话：17606039891）。
（七）做好补（缓）考相关工作。各教学单位要及时联系2023-2024学年有不及格课程需要补考及特殊情况需要缓考的学生，了解学生的复习情况，及时帮助学生解决学习中的困难。卷面考试补（缓）考统排时间初定为第2周周六、周日；非卷面考试补考（缓）时间为3月8日前，具体由相关教学单位自行安排（补考方式报教务处备案）。请各教学单位及时通知到相关学生，并做好考试准备工作。
（八）开展学生学业预警工作。在上学期课程考核工作全部完成后，各学院要对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对于受到学业预警的学生，相关教学单位需提出学业帮扶措施。需要重修的学生提前告知预警，帮助学生及时调整课程。请特别关注2020级及2022级专升本学生修业情况不足培养方案规定学分的应及时重修课程。学业预警工作的具体安排将另行通知。                                                                                                   
（九）各教学单位需再次检查确认学生教材发放情况。
三、做好教学工作安排
（一）严格执行作息时间。每一位教师要坚决做到上课不迟到、不提前下课、不随意调停课、不请别人代课。若因不可抗拒的原因导致无法上课，确需他人代为授课者，由任课教师提前一周提出申请，由教学单位提出意见后再报教务处审批。本学期作息时间表请查看教务处官网。
（二）严格执行教授上课制度。因公务或个人原因在本学期不能为本科生授课的教授须提交相关说明报教务处备案，联系人：王秋婷（电话：13505077042）。
（三）组织好校内实验、实训、上机等教学实践环节。各实验教学单位应提前做好实验教学准备工作，完成实验室安全与环境检查、教学任务安排、实验设备及实验材料准备等工作，确保实验教学活动有序开展。同时，应加强实验课堂教学管理，落实实验室人员进出登记台账制度。
（四）有序开展校外实习、实训等教学实践环节。各二级教学单位根据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结合学生实际情况，优化实习实训工作方案，保证实习实训时长，按时有序、按时、高质地完成学生实习实训工作。
四、近期需重点关注的专项工作
[bookmark: _GoBack]（一）国家一流课程评审的跟踪工作。
（二）省教学成果奖的组织、论证、修改及申报工作。
（三）省教学竞赛的组织工作。
（四）省级规划教材的申报。

附件:1.二级学院（中心）领导听课安排汇总表
2.2024年秋季学期未能如期开设课程统计表
3.2023年秋季学期未按时提交成绩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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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二级学院（中心）领导听课安排汇总表
	学院(中心）名称
	听课
领导
	听课
时间
	听课
节次
	课程
名称
	班级
名称
	授课
教师
	授课
地点

	例
	汪XX
	
	第1节
	数字电路
	2023电子信息工程1班
	张xx
	JB302

	　
	　
	　
	　
	　
	　
	　
	　

	　
	　
	　
	　
	　
	　
	　
	　

	　
	　
	　
	　
	　
	　
	　
	　

	　
	　
	　
	　
	　
	　
	　
	　











附件2 :
2024年秋季学期未能如期开设课程统计表
开课单位：                     （公章）         教学院长签字：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教学周次
	学时
	备注(调整方案）

	　
	　
	　
	　
	　

	　
	　
	　
	　
	　

	　
	　
	　
	　
	　

	　
	　
	　
	　
	　

	　
	　
	　
	　
	　

	　
	　
	　
	　
	　

	　
	　
	　
	　
	　

	填表日期：              填表人：                联系电话：











附件3:
2023年秋季学期未按时提交成绩情况说明
开课单位：           （公章）        教学院长签字：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课程类别
（理论/实践）
	涉及学生人数
	未能按时提交原因
	预计提交时间

	　
	　
	　
	　
	　
	　

	　
	　
	　
	　
	　
	　

	　
	　
	　
	　
	　
	　

	　
	　
	　
	　
	　
	　

	　
	　
	　
	　
	　
	　

	　
	　
	　
	　
	　
	　

	　
	　
	　
	　
	　
	　

	填表日期：                填表人：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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